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合同文件
捐赠协议书
                                                      编号:
甲方（捐赠单位）：   
地址：
乙方（受赠单位）：
地址：
为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乙方的检验诊断水平，进一步方便患者就近就医，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自本协议签订生效15日内甲方向乙方捐赠如下医疗设备：
设备名称：                                                       
                                                        
                                        （名称、数量、型号）。
第二条 甲方保证捐赠财产属合法财产，保证所捐赠财产无权利纠纷。
第三条 捐赠财产用途：                                              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设备，但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设备的用途，如果需要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甲方的同意。
第四条 捐赠财产的所有权因捐赠交付而转移乙方，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甲乙双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及相关相关法律共同办理相关手续。
第五条 甲方权利、义务
1、保证捐赠财产合法、安全、有效：
（1） 符合捐赠财产监督管理、进口管理、捐助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 保证捐赠财产安全、有效且为新品。不得为未经注册、无合格证明、过期、失效或者淘汰的财产。
（3） 已经在中国办理相关注册手续。
（4） 符合国家有关质量、环保等标准与要求，不得夹带有害环境、公共卫生和社会道德等违禁物品。
2、 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3、 甲方设备为一次性提供，不负责今后的维护和保养。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 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
（1） 仅在本单位内供本单位使用。
（2） 合法有效使用捐赠财产，包括使用捐赠财产符合医疗机构管理、药事服务管理等要求。
（3） 积极加强技术培训、增强技术水平，提高捐赠财产的使用效率。
（4） 及时主动向甲方提供财产使用、管理情况。
（5） 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财产后，应出具合法、有效的接收凭证，并登记造册，妥善管理和使用。
（6） 在接受捐赠财产后应积极与甲方或甲方提供的技术人员联系，对设备使用维护保养等进行学习培训，并及时购买相关配套设备和检验试剂等，以确保设备正常使用。
2、 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及时办理审批、检查、验收、入库、登记等相关手续。
3、 严格按照《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具体实施与执行上述受赠行为。
第七条 乙方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本捐赠为公益行为，协议成立后，不能撤销，受法律保护。
第九条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调整，执行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30日内无法达成一致的，可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条 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如下：
[bookmark: _GoBack]（如发票事宜以及物资市场价值）。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签字(授权人) ：              法人签字(授权人) ：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